
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7年 9月 26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7)良字第 380號 

主旨:旅行業辦理消費者網路訂房事宜，應遵守交通部公告之個別旅客訂房

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，詳如說明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7 年 9 月 21 日觀業字第 1073002623 號函辦理。 

2. 依據交通部公告之個別旅客訂房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

(以下稱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)規定:「本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

項適用於個別旅客直接或間接向觀光旅館業、旅館業、民宿經營者

(以下簡稱業者)訂房者。」故消費者間接透過旅行業網站訂房亦有上

開規定之適用，合先敘明。 

3. 邇來，該局陸續接獲民眾反映旅行業經營之訂房網站，其刊登之內容

及辦理訂房解約退費事宜，未依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，致衍生消費

爭議，爰請業者於網站提供訂房服務，其旅客通知解除契約，應分別

依下列基準處理: 

(1) 收取定金金額者，業者應以比例退還收取之定金:旅客解約通知於

預定住宿日前第 14 日以前到達者，得請求業者退還定金 100%;旅

客解約通知於預定住宿日前第 10 日至第 13 日到達者，得請求業

者退還定金 70%;旅客解約通知於預定住宿日前第 7 日至第 9 日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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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者，得請求業者退還定金 50%;旅客解約通知於預定住宿日前第

4 日至第 6 日到達者，得請求業者退還定金 40%;旅客解約通知於

預定住宿日前第 2 日至 3 日到達者，得請求業者退還定金 30%;旅

客解約通知於預定住宿日前第 1 日到達者，得請求業者退還定金

20%;旅客解約通知於預定住宿日當日到達或未為解約通知者，業

者得不退還定金。 

(2) 預收約定房價總金額者，若旅客欲取消訂房，業者可採取以下兩

種方式之一處理: 

1.「比例退還預收約定房價總金額」:旅客解約通知於預定住宿日 

前第 3 日以前到達者，業者應退還預收約定房價總金額 100%;

旅客解約通知於預定住宿日前第 1 日至第 2 日到達者，業者應

退還預收約定房價總金額 50%。旅客解約通知於預定住宿日當

日到達或未為解約通知者，業者得不退還預收約定房價總金額。  

        2.「1 年內保留已付金額作為日後消費折抵使用」:旅客解約通知

於預定住宿日當日前到達者，得於 1 年內保留已付金額作為日

後消費折抵使用;旅客解約通知於預定住宿日當日到達或未為

解約通知者，業者得不退還預收約定房價總金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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